讀經小組示範－羅馬一章
壹 引言─神的福音　一1～17
一 在經上所應許的　1～2

(問:請問羅馬書開宗明義的告訴我們甚麼事，指明這是本書的主題？)

＊羅1:1註9【神的福音，乃是本書的主題，論到基督在祂復活後，成了那靈活在信徒裡面。這比福音書所陳明的更高，更主觀。福音書只論到基督在成為肉體之後，死而復活之前，在肉身裡活在門徒中間。但本書啟示基督已經復活，成了賜生命的靈，祂不再只是信徒身外的基督，也是他們裡面的基督。】
二 論到基督　3～4

(問:請問神的福音所論到的這位主耶穌基督，祂到底是神還是人？)
＊羅1:3註1【神的福音乃是論到神的兒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這位奇妙的人物，有屬神和屬人兩種性情，就是神性和人性。】
＊羅1:3註4【大衛後裔，含示基督的人性。藉著基督所經過成為肉體的第一步過程，神被帶進人性裡。】
＊羅1:4註2【這裡聖別的靈，與3節的肉體相對。3節的肉體怎樣是說到基督在這肉體裡的人性，照樣，本節的靈不是指神聖靈的人位，乃是指基督神聖的素質。基督這神聖的素質，就是那是靈的神自己，就是基督的神性，是聖別的，滿了聖別的性情和品質。】
五 神救恩的大能　16～17
(問:為何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能救一切信的人？而神福音的目標乃是要我們得著甚麼？)
＊羅1:17【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，本於信顯示與信…】
＊羅1:17註1【…在這裡，神的義乃是神救恩的大能。神的義是堅定的，是祂寶座的根基；神的國也是建立在其上。就律法而論，愛和恩都可變動，但義不能變動。神的義更是如此。在神的福音上所顯示出來的，不是我們的義，乃是神的義。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的人。】
＊羅1:17註4【神的義，使我們得稱義，乃是要叫我們得著神的生命，（五18，）並憑這生命活著。如此，這生命在各方面就聖別且變化我們。】
【本篇思路】

羅馬書開宗明義所論到乃是神的福音，這福音乃是本書的主題，比四福音書所陳明的更高，更主觀。福音書只論到基督在成為肉體之後，死而復活之前，在肉身裡活在門徒中間。但本書啟示基督已經復活，成了賜生命的靈，祂不再只是信徒身外的基督，也是他們裡面的基督。這位奇妙的人物，神的兒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：按肉體說，是從大衛後裔生的，所以祂有屬人的性情，祂乃是人；但按聖別的靈說，祂是從死人的復活，以大能標出為神的兒子，因此祂有神聖的素質，就是那是靈的神自己，所以祂就是神；祂不僅是神，祂也是神成為一個人，祂乃是神而人者。這一位乃是神的福音所論到的內容。不僅如此，使徒保羅不以傳這福音為恥，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的人，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，本於信顯示與信，如經上所記：“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著。” 神的義乃是神救恩的大能。神的義是堅定的，是祂寶座的根基；神的國也是建立在其上。就律法而論，愛和恩都可變動，但義不能變動。神的義更是如此。在神的福音上所顯示出來的，不是我們的義，乃是神的義。神的義，使我們得稱義，乃是要叫我們得著神的生命，並憑這生命活著。

【生命讀經選讀】
從復活標出為神的兒子
我們來看小小的康乃馨種子的例子。這粒種子撒在地裡，就生長並開花；我們可稱這過程為種子的標出。小小的康乃馨種子撒在地裡之前，我們看牠，也許無法斷定是怎樣的種子。然而，一旦牠被播下去、長大、並開花，就標出了。牠的花朵就是牠的標出。所以，每個人都能說，『這是康乃馨。』種子和花朵都是康乃馨，但花朵與種子在形狀上大不相同。種子若仍是種子，沒有開花，大多數人就很難知道牠是康乃馨。但牠長大並開花了，就標出為康乃馨，給眾人觀賞。
基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是在肉體裡，就像康乃馨的種子。雖然神的兒子在祂裡面，但人不容易認出這點。祂藉著撒在死裡，並在復活裡生長，就開花了。祂藉著這過程，就標出為神的兒子；祂也藉著這過程，拔高肉體，屬人的性情。祂沒有脫去肉體，祂沒有脫去人性；祂乃是聖別、拔高、變化這人性，並以神聖的大能，將祂自己帶著這變化的人性，標出為神的兒子。祂在成為肉體之前是神的兒子，沒有屬人的性情。祂在復活之後是神的兒子，帶著從復活被拔高、聖別、並變化的人性。祂現在兼有人性和神性。祂是大衛的後裔和神的兒子。祂是奇妙的人位！（羅馬書生命讀經第二篇第23~24頁）

神的義在福音上顯示出來
為甚麼福音這麼有大能？福音有大能，因為神的義在其上顯示出來。…愛或恩都與律法無關。沒有一條律法強迫人愛，也沒有一條律法勉強人施恩。無論我愛不愛你，我都是合法的；無論我有沒有向你施恩，我也是合法的。就一面說，神不是非愛我們不可。祂若喜歡，祂可以愛我們；祂若不喜歡，祂可以忘記我們。不但如此，神沒有受律法約束要向我們施恩。每當祂覺得高興的時候，祂可以說，『這裡有恩典；』祂覺得不高興，就可以遠離我們。神不是非愛不可；祂也沒有受法律約束要施恩。相反的，義與律法息息相關。基督既成就了一切律法義的要求，神就非拯救我們不可。你若說，『主耶穌，你是我的救主，』你就能轉向神說，『神，你必須赦免我。無論你喜不喜歡，你都必須赦免我。你若赦免我，你就是義的；但你若不赦免我，你就是不義的。』我們要這樣剛強的向神說。因著基督成就了律法一切義的要求，神就被祂的義約束，要拯救我們。義乃是有力的約束。神在這樣的約束之下，要拯救我們。神不能逃避─祂必須拯救我們，因為祂是義的。約壹一章九節說，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因為基督為我們死了，並為我們流了祂的血。所以，神必須洗淨我們。保羅所傳的福音有大能，因為神的義在其上顯示出來。（羅馬書生命讀經第二篇第33~34頁）

本於信顯示與信

神的義在這福音上，本於信顯示與信，這意思是只要我們有信，我們就有神的義。神的義本於我們的信顯示與我們的信。…說神的義顯示出來，意思不是牠先前不存在。這不過是說，雖然牠先前已存在，但牠沒有顯示出來或成為可見的。任何能顯示的東西，必定已經存在。神這義乃是本於信顯示與信。讓我拿一分可愛的月曆，放在你眼前來說明。這月曆已存在一段時間，但現在纔顯示與你。牠如何顯示？牠是本於你的視覺顯示與你的視覺。你若瞎眼，月曆就無法顯示與你，因月曆是本於你的視覺顯示與你的視覺。神的義存在，並且存在了許多世代。既然我們相信耶穌，我們就有信，這信就是我們屬靈的視覺。神的義本於這信顯示與這信。所以，神的義在福音上，乃是本於信顯示與信。（羅馬書生命讀經第二篇第34~35頁）
